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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程序违法 唐福秀案撕开司法带病判决遮羞布
　　司法公正的核心要
义，在于程序为王、证
据为基。任何脱离法定
程序、背离证据规则的
判决，无论结果看似如
何，本质都是践踏法治
权威、侵害公民合法权
益的枉法裁判。广西
桂林唐福秀涉嫌伪造国
家机关公文罪一案，经
家属自查复盘，曝出骇
人听闻的系统性司法乱
象：陪审员批量违规任
职、人工指定参审、核
心鉴定文书拒不送达、
审判告知程序彻底空
置、卷宗文书涉嫌事后
造假、办案人员资质缺
失、孤证强行定罪，更
出现广西两地中院同案
不同判的司法撕裂。
　　一桩普通刑事案
件，层层突破法律红
线，多项违法事实铁证
如山，历经一审、二审、
申诉三道司法关口竟无
人纠错，彻底撕开了部
分基层法院“重结果、
轻程序”“守私利、弃
公正”的遮羞布，其暴
露的司法乱象，值得全
社会深刻反思、司法系
统全面彻查。
　　人民陪审员制度，
是人民监督司法、制衡
审判权力、防止司法专
断的重要法治设计，合
法合规的审判组织，是
案件审理有效的第一前
提，这是法治常识，也
是刑事审判的刚性底
线。
　　但在唐福秀案中，
全州县法院直接将法定
制度形同虚设，上演了
一场彻头彻尾的“违规
陪审闹剧”。根据官方
公示信息，该案参审陪
审员李继英 2019 年任
职，五年法定任期至

2024 年 6 月到期，但其
在 2022 年任期未满的情
况下被违规续聘，属于
法律明令禁止的重叠任
职。更离谱的是，2022
年全州县新任 134 名陪
审员中，超九成人员属
于任期未满违规续任，
二十余人已是第三次任
职，整批次聘任全面突
破《人民陪审员选任办
法》“不得连任、累计
不超两次”的禁止性规
定，整批聘任自始无效，
所有涉案陪审员无合法
任职资质。
　　资质违规已是严重
违法，参审流程的肆意
妄为更是触目惊心。法
律明确规定，陪审员必
须从在册名单随机抽
取，杜绝人工干预、指
定参审，以此保障审判
公正性。但该案卷宗全
程无随机抽取台账、无
系统抽签记录、无参审
送达凭证。
　　审判组织组成不
合法，属于刑事诉讼
法明确规定的应当撤销
原判、启动再审的法定
情形。一个从人员聘任
到参审流程全面违法的
审判组织，何来公正审
判？如此根本性的程序
硬伤，却顺利通过一审、
二审、申诉审查，三级
司法机关集体失明，背
后的程序敷衍、履职懈
怠，令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违规陪审是
审判根基崩塌，那剥夺
当事人核心诉讼权利、
选择性无视生效判例，
则彻底击穿了司法公平
的最后防线。司法鉴定
意见是该案定罪的核心
依据，我国刑诉法明确
规定，鉴定意见作出后
必须依法送达被告人，

保障当事人申请重新鉴
定、质证申辩的法定权
利，这是不可缩减、不
可变通的必经程序。然
而唐福秀自始至终未收
到案涉鉴定意见，在整
个诉讼周期内被彻底剥
夺质证与救济权利。
　　程序违法必有后
果，广西北海中院早已
通过生效判例确立明确
司法标准：鉴定意见未
依法送达、剥夺当事人
法定诉讼权利，属于重
大程序违法，应当直接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同省、同法、同情形，
桂林中院却背离最高法
“同案同判”的核心要
求，在再审审查中刻意
降格定性，将重大程序
违法曲解为普通程序瑕
疵，以当事人庭审未提
异议为由强行认定程序
有效。同样的违法行为，
两地法院一撤一保、一
废一立，随意解读法律、
肆意拿捏裁判尺度，所
谓的司法统一、法治公
平，在地方司法裁量的
任性面前荡然无存。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
是，该案存在明确的卷
宗文书造假、法定告知
程序全面缺位问题，涉
嫌人为制造合法庭审假
象。法律强制规定，法
院开庭前十日必须书面
告知当事人及辩护人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明确告知回避权利，这
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置
基础。但在本案中，当
事人仅收到简易开庭传
票，辩护律师仅收到出
庭通知书，二者均未收
到合议庭成员告知文
书，法院彻底放弃法定
告知义务，直接剥夺当
事人申请回避的核心权

利。
　　最关键的是，家属
核对卷宗发现致命疑
点：卷宗内留存的《合
议庭回避告知书》，与
当事人实际签收文书在
笔迹、墨色、书写习惯
上存在肉眼可见的巨大
差异，明显为庭审结束
后事后补造、私自入卷，
目的是掩盖程序违法事
实、应付司法审查。
　　一边是白纸黑字的
送达缺失证据，一边是
漏洞百出的虚假卷宗材
料，主办法官刻意补录
文书、虚构送达事实，
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程序
疏漏，而是涉嫌篡改司
法卷宗、虚构审判流程
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
司法卷宗是案件审判的
原始凭证，是司法公正
的最终载体，刻意造假
卷宗文书，本质是践踏
司法公信力、欺骗上级
审查、侵害当事人权益。
　　程序全面崩塌的
背后，是证据体系的
彻底崩盘，该案是司法
实践中典型的“无证办
案、孤证定罪”冤错雏
形。执法必先持证，公
安部早在 2011 年便落
地刚性规定，未取得执
法资格的民警不得办理
任何案件，协警无独立
执法与取证权限。但本
案全案卷宗无任何办案
人员执法资质证明，大
量核心证据、勘验笔录
由无执法资格的协警主
导完成。同级资源县法
院的生效行政判决早已
认定，无资质协警收集
的证据不得作为执法依
据。刑事诉讼关乎公民
罪与罚，标准远严于行
政程序，本案却采信违
法主体获取的非法证据

作为定罪核心依据，完
全违背证据合法性基本
原则。
　　纵观唐福秀一案，
从陪审员违规任职、审
判组织违法，到鉴定文
书不送达、诉讼权利被
剥夺，从卷宗文书疑似
造假、庭审程序架空，
到无证取证、孤证硬判、
同案不同判，全链条、
全流程、全维度程序违
法，层层漏洞、处处硬
伤，已经不是简单的办
案瑕疵，而是系统性的
司法不规范、履职不负
责。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
公正，司法的公信力在
于严谨。司法机关手握
生杀裁量权，应当敬畏
法律、敬畏程序、敬畏
权利，而非肆意变通规
则、随意突破底线。一
桩漏洞百出、违法累
累的案件，竟能层层通
关、生效落地、驳回申
诉，暴露出基层司法监
督缺位、自查流于形式、
纠错机制失灵的严峻问
题。
　　如今广西高院已正
式受理该案听证，这是
纠正司法偏差、维护法
治公正的最后契机。公
众期待司法机关能够摒
弃地方保护思维，直面
全部程序违法与证据瑕
疵，依法彻底核查、公
正再审纠错，依规追责
相关失职人员。唯有让
违法审判付出代价，让
带病判决得到纠正，才
能真正守住司法底线，
重拾公众对基层法治的
信任。
　　（作者系华夏早报
社社长、总编辑）

■江单

篡改志愿绝非儿戏，司法守护青春成长底线
　　据《法治日报》报
道，近日，在海南高院
发布的未成年人权益保
护典型案例中，一起学
生恶意篡改同学中考志
愿的侵权纠纷案引发广
泛关注。法院的公正判
决，既厘清了未成年人
侵权的权责边界，也破
除了“年少犯错无关紧
要”的错误认知，为未
成年人行为规范、家校
育人监管提供了清晰的
法治指引。
　　本案中，李某因同

学矛盾怀恨在心，私自
登录篡改张某中考志
愿，致使对方错失公立
高中录取机会，只能就
读民办学校，产生额外
教育开支。该行为看似
是学生间的意气之争，
实则是触碰法律红线的
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
张某的个人信息权益，
更直接损害其公平升学
的受教育权，扰乱了正
常的中招招生秩序，对
当事人的学业发展与身
心造成双重伤害。公安

机关对李某作出行政拘
留处罚，因其未成年不
予执行，而民事判决则
让侵权责任落地生根。
　　法院的判决彰显了
法理与情理的平衡。判
决明确未成年侵权人监
护人的赔偿责任，酌定
赔偿学费、住宿费及精
神抚慰金共计43000元，
同时判令书面赔礼道
歉，既弥补了受害者的
经济与精神损失，也让
未成年侵权者为过错付
出切实代价。同时，法

院认定学校无过错，精
准界定责任范围，杜绝
责任泛化，体现了司法
裁判的严谨性。
　　此案更是一堂深刻
的法治教育公开课。现
实中，不少未成年人法
律意识淡薄，将恶意报
复、信息冒用视作普通
玩笑，忽视行为的法律
后果。本案警示广大青
少年，年龄不是侵权的
护身符，任何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必
将承担相应责任。

　　守护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司法兜底之外，
更需家校联动。学校需
强化法制教育、网络安
全教育，引导学生理性
处理人际矛盾；家长需
履行监护职责，做好品
德与规则教育。唯有法
治约束、家校共育双向
发力，才能筑牢青少年
的行为底线，守护公平
的成长环境。
■特约评论员 刘先卫


